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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2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2188号建工

数智大厦（广田大厦）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239,752,652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3.05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215,809,68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2.4133％。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3,942,97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

的0.638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3,943,

07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63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2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3,942,97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6383％。

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

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9,993,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62%；反对9,

00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0%；弃权10,75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56%；反

对9,00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920%；弃权10,

75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932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9,86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55%；反对9,

14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8%；弃权10,74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10%；反

对9,14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038%；弃权10,

7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875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135,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76%；反对8,

885,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7%；弃权10,73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66%；反

对8,885,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108%；弃权10,

7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8226%。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028,2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90%；反对

9,012,1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9%； 弃权10,71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97%；反

对9,01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400%；弃权10,

7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740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445,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7%；反对8,

651,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9%；弃权10,65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9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22%；反

对8,651,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43%；弃权10,

6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5035%。

6.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232,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423%； 反对8,

653,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75%；弃权10,6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84%；反

对8,653,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427%；弃权10,

6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4989%。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61,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59%；反对8,

719,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3%；弃权10,67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01%；反

对8,719,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158%；弃权10,

6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5741%。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公司财务、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20,256,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74%；反对

8,764,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9%； 弃权10,731,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36%；反

对8,764,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50%；弃权10,

7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821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武嘉欣、段博文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并见证

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

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11� � � �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6-02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6日 9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A102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6日

至2026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

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3 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4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续期委托贷款的议案 √

6 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2026年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2月11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6年3月

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发布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续期委托贷款的公

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以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2、特别决议议案：3、4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5、6、7、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

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能结构调整1号证券投资

私募基金等关联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H股股东参会事项另行通

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11 华能国际 2026/6/10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

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东可

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会的必备条件。

2、 登记时间：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9:00-17:00。

3、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

4、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融资部

邮政编码：100031

5、 联系人：刘天雨 扈博宣

联系电话：010-63226595� � 010-63226557

邮箱地址：liutianyu@hpi.com.cn� � huboxuan@hpi.com.cn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 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4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续期委托贷款的议案

6 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7 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301502�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4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星期五）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潞横路2888号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云初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华阳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5人，代表

股份40,039,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41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33,

624,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41％。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6,414,86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7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

代表股份4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56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

人，代表股份4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56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含现场和通讯方式），公司高管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67%； 反对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公司独立董事干为民先生、史庆兰女士、郝秀凤女士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

告。 离任独立董事周旭东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会议述职，委托干为民先生代为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67%； 反对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1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

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67%； 反对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关联股东江苏华阳投资有限公司、许云初、许鸣飞、许燕飞、常州泓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於建东、王少锋、常州聚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

决，其合计持有的33,624,550股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67%； 反对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67%； 反对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5,7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2,

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429%； 反对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5,7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2,

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429%； 反对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李宗、蒋瑞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

（南京）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0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34.128万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4.128万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国资委批

复的公告》，国务院国资委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3年4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要求

及审核意见，并结合实际情况，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议案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4、2023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凌

志雄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5、2023年4月7日至2023年4月1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岗

位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4月18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6、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并

于2023年4月26日公告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7、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1名员工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2,287.00万股调整为2,271.00万股， 其中，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

998.00万股调整为1,982.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 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由210人调整为209人。 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4月26日。 独立

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8、2023年5月29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股权

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

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共计140,

000股。 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7人，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9,680,000股。 2023年5月31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结果公告》。

9、2023年6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年6月27日，以人民

币6.8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9名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预留授予210.00万股限制性

股票，剩余尚未授予的预留权益作废处理，未来不再授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7月24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在确定预留授予日后的股权

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共计4.00万股。

本激励计划预留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9人， 预留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206.00万股。2023年7月26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

公告》。

11、2024年8月23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

件，公司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9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2024

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前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

年10月24日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2、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41名，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695.112万股。 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2025年5月29

日，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629.772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上市流通。

2025年7月24日，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65.34万股限制性股票已

上市流通。

13、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因组织调动、退休、身故、离职、个人层面绩效未能全额达标

等原因，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不得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26,980股。 公司于2026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实施公告》，前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6年1月16日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4、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已实施完毕，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5.114元/股调整为

5.044元/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449元/股调整为6.379元/股。

15、2026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42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698.214万股。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元/

股）

实际授予登记的股票数量

（万股）

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

人数（人）

首次授予 2023年4月26日 5.65 1,968 207

预留授予 2023年6月27日 6.85 206 39

注：1、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中有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

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4万股。 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实

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07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登记的数量调整为1,

968万股。

2、在确定预留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4万股。 因此，本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39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

授予登记的数量调整为206万股。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解除限售批次

解除限售上市

日期

解除限售暨上市股

数（万股）

截至该批次上市日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

量（万股）

截至该批次上市日取

消解除限售数量（万

股）

取消解除限售的原因

是否因分红送转

导致解除限售股

数量变化

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5年5月29

日

629.772 1329.228 9

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否

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5年7月24

日

65.34 140.66 / / 否

注：“截至该批次上市日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 包括部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待办理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3%。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日为2023年5月29日，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6年5月28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05人，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4.128万股。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的数量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20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4.128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0.68%。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彭华文 董事长 37 12.21 33%

杨治国 董事、总经理 37 12.21 33%

李华伟 职工董事 16 5.28 33%

刘军 副总经理 26 8.58 33%

彭海霞 副总经理 16 5.28 33%

彭超义 副总经理 16 5.28 33%

荣继纲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6 5.28 33%

侯彬彬 副总经理 16 5.28 33%

龚高科 副总经理 16 5.28 33%

夏智 董事会秘书 16 5.28 33%

熊友波 总法律顾问 16 5.28 33%

核心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94人） 1726 558.888 32.38%

合计 1,954 634.128 32.4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

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5月29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634.128万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8,566,645 -6,341,280 62,225,3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862,186,875 +6,341,280 868,528,155

总计 930,753,520 0 930,753,520

注：以上本次解除限售前股本结构为截至公告日的公司股本情况。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

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

解除限售的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和解除限售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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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冀光恒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37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504,493,987股，占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9,405,918,198股的64.43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3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22,790,674股，占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3471%。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344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181,703,313股， 占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94%。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议案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摘要》；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

告》；

7、《关于2026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8、《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议案3、5和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议案7的表决，前述回避表决股

东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对此议案进行投票。

（二）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以下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12,484,

344,765

99.8389

%

15,759,

275

0.1260

%

4,389,

947

0.0351

%

通过

2.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12,489,

193,345

99.8776

%

11,222,

215

0.0897

%

4,078,

427

0.0326

%

通过

3.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2,482,

867,647

99.8271

%

17,435,

431

0.1394

%

4,190,

909

0.0335

%

通过

4.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12,489,

928,083

99.8835

%

11,551,

715

0.0924

%

3,014,

189

0.0241

%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470,

513,830

99.7283

%

17,311,

636

0.1384

%

16,668,

521

0.1333

%

通过

6.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报告

12,489,

211,686

99.8778

%

10,524,

932

0.0842

%

4,757,

369

0.0380

%

通过

7.00

关于2026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33,457,

780

98.7527

%

10,890,

009

0.8719

%

4,689,

149

0.3754

%

通过

8.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2,482,

550,909

99.8245

%

18,933,

929

0.1514

%

3,009,

149

0.0241

%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3、5和7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3.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227,

410,598

98.268

6%

17,435,

431

1.3959

%

4,190,

909

0.3355

%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15,

056,781

97.279

5%

17,311,

636

1.3860

%

16,668,

521

1.3345

%

通过

7.00

关于2026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33,

457,780

98.752

7%

10,890,

009

0.8719

%

4,689,

149

0.3754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熊乐、许琼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